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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衡 智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（ 普 通 合 伙 ）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39 号万菱广场 12 层 1206 房（一址多照）

2026 年云浮市云城区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跃新

程、惠享云城”专项促消费活动财政补贴资金的审核

意见书

云浮市云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云浮市云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举办的 2026 年

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跃新程、惠享云城”专项促消费活动补贴消

费券资金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。我所审核的相关资料由参与活

动企业提供，其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由参与活动企业负责。我

所的责任是根据合同约定，按照《2026 年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跃

新程、惠享云城”专项促消费活动方案》的公示（以下简称《公示》）

中的内容，对参与活动企业提交消费者的补贴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并

出具审核报告。现将审核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述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扩大内需、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，进

一步激发市场活力，云浮市云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自 2026 年 3 月至

2026 年 6月，组织开展 2026 年云浮市云城区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

跃新程、惠享云城”专项促消费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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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云浮市云城区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跃新程、惠享云城”

专项促消费活动产品品类

1.汽车：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油乘用车、新能源乘用车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1.汽车类产品购新补贴比例，按照购买新车价格 6 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档次，补贴一次性消费券 2000 元/辆。

二、审核范围

本次审核范围为活动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，企业提

交消费者的补贴申请纸质材料。

三、审核情况

我们对照《公示》内容，对企业提交消费者的补贴申请纸质材

料审核并汇总，区税务局、市公安局云城分局参与联审。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（一）汽车类产品申请补贴情况

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，经审核，符合《公示》内容要求的汽

车购新补贴申请材料共 78 笔，涉及交易金额 8,750,766.00 元，申

请补贴消费券金额 156,000.00 元。审核通过清单详见附表。

四、重要事项说明

1.本报告对云浮市云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的 202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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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跃新程、惠享云城”专项促消费活动补贴消

费券资金进行了审核。我们的审核意见是根据企业提交消费者申请

补贴纸质资料及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得出

的，有证据或者依据表明不恰当的，应作相应的调整。

2.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，对报告期后发生的产品销售退货退款

情形，应按规定核减相应消费券补贴资金规模。对于补贴资金已实

际拨付给消费者且消费者已完成消费券核销兑付的情形，按照资金

原路退回及闭环管理要求，应由消费者将已核销对应的补贴资金退

还至消费券承兑商户，再由商户按流程上缴退回主管部门。

附表：《2026 年“广货行天下”之“马跃新程、惠享云城”专

项促消费活动补贴申请审核情况反馈》

广东衡智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2026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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